
电影摄制的资质办理，代办电影的摄制、发行、放映行政许可

产品名称 电影摄制的资质办理，代办电影的摄制、发行、
放映行政许可

公司名称 武汉中企百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*武昌区中南路街武珞路460号聚豪华庭11层3室

联系电话 13100639700 17810326110

产品详情

一、拍电影所需要的资质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电影的摄制、发行、放映均需要具有相应
资质方可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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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电影摄制的资质

根据《电影管理条例（2001年）》第九条规定：申请设立电影制片单
位，由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电影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
，报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审批；第十条规定：国务院广播电
影电视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设立电影制片单位的申请书之日起９０日
内，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，并通知申请人。从事电影片摄制业
务的公司，须依法取得《摄制电影许可证》或《摄制电影片许可证(单
片)》。

然而，根据《电影产业促进法（2017年）》第十三条规定：拟摄制电



影的法人、其他组织应当将电影剧本梗概向国务院电影主管部门或者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电影主管部门备案；其中，涉及重大题
材或者国家安全、外交、民族、宗教、军事等方面题材的，应当按照
国家有关规定将电影剧本报送审查。

因此，《电影产业促进法》放宽了企业进入影视领域的限制，实际上
取消了摄制电影许可的门槛，影视企业摄制电影不再需要事先取得《
摄制电影许可证》或《摄制电影片许可证(单片)》，仅需要将电影剧
本梗概或电影剧本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备案或报送审查，并取得相关备
案证明文件或批准文件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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